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4-065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报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在巨潮网上披露了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经事后审核，现对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相关问题补充公告如下：

在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第三节"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中"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

务指标"中的表格后增加如下内容："2013年12月公司同一控制下合并习水富星煤矿（相关合并

事项见2013年度财务报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会计准则讲解（2010）》的相关规定，对2013年度资产负债表期初数及上

年同期损益进行了追溯调整。由于合并习水富星煤矿的合并时点在2013年12月，2013年度期间

财务报表并未合并习水富星煤矿期间财务数据，故2014年期间财务报表重述上年同期数据"。

在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标题七"重大关联交易"中第四节"关联债

权债务往来"标题下"适用""�不适用"选项，原选择为"不适用"，现应更正为"适用"。公司报告期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详见第九节财务报告第九标题关联方与关联交易第6项"关联方应收应付款

项"。

本次补充公告对公司已披露的信息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及报告使

用人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补充后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上。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25� � �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1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10月10日以电子邮件及送达方式给到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会议于2014年10月15日在

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17号一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

董事7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账户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回避。

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公司针对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广东云浮洪涛装饰高新石

材产业园项目、天津市洪涛装饰产业园项目分别在平安银行和北京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鉴于上述项目实施主体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拟新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如下：

1.公司名称：广东云浮洪涛高新石材产业园有限公司

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平安大厦支行

银行账号： 11014674576003

2.公司名称：天津市洪涛装饰产业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园支行

银行账号：20000028098000001561264

上述专户设立后，公司将把广东云浮洪涛装饰高新石材产业园项目、天津市洪涛装饰产业

园项目原募集资金账户上的所有募集资金及利息转入新设立账户进行存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1016� �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2014-004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节能风

电 股票代码：601016� ）于2014年10月14日、10月15日、10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经公司自查，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发函问询，确认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4年10月14日、10月15日、10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2013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本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发函问询得知，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的重大信息，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

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000024、200024� � �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B� � � �公告编号：【CMPD】2014-066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地产"、"公司"）与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启迪控股"）为抓住发展机遇，确立长期、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模式，于近

期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作方介绍

启迪控股成立于2000年7月24日，是一家依托清华大学设立的综合性大型企业，是清华控

股旗下四大引领型企业之一，是北京清华科技园开发、建设、运营与管理单位，旗下控参股企业

200多家，管理总资产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经过20年的发展与探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科

技服务理论体系， 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资源与区域经济的有机互动， 将北京清华科技园开发建

设、运营管理的经验成功运用到上海、南京、深圳等全国30多个城市及地区，并在业内率先在美

国硅谷投资创建首个中美跨境孵化基地，在香港、韩国建立孵化基地，成为中国创新体系中的

一支生力军。

二、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招商地产与启迪控股（以下简称"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利用有利资源，在科技

新城、科技服务业领域开展全面战略合作，获得更大发展。

双方将在科技新城业务上开展深度合作，并重点推进在广州、深圳、惠州、香港等珠三角区

域的科技新城项目合作。

双方将共同推动建立中国科技孵化生态系统，努力打造全球领先的科技服务集团，在物联

网、云计算、产业并购、孵化基金、资本运作等多个方面深化合作。

双方将成立全面战略合作工作小组，就具体合作项目进行细致讨论、研究与推进，随着合

作细化，公司将做进一步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898� � �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48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2014

年

2013

年 变化比率

（

%

）

9

月份 累计

9

月份 累计

9

月份 累计

一

、

煤炭业务

1

、

商品煤产量 万吨

926 8,917 979 8,867 -5.4 0.6

2

、

商品煤销量 万吨

1,359 11,502 1,319 11,455 3.0 0.4

其中

：

自产商品煤销量 万吨

836 8,101 1,047 8,554 -20.2 -5.3

二

、

煤化工业务

1

、

焦炭产量 万吨

16.1 145.3 15.7 140.8 2.5 3.2

焦炭销量 万吨

17.6 181.1 15.0 171.7 17.3 5.5

其中

：

自产焦炭销量 万吨

16.8 145.9 15.5 139.6 8.4 4.5

2

、

甲醇产量 万吨

5.1 36.4 1.0 8.6 410.0 323.3

其中

：

试生产期产量 万吨

4.1 27.6 ☆ ☆ - -

甲醇销量 万吨

5.3 39.2 1.8 12.2 194.4 221.3

其中

：

试生产期销量 万吨

3.8 26.4 ☆ ☆ - -

3

、

尿素产量 万吨

12.4 76.7 1.5 10.7 726.7 616.8

其中

：

试生产期产量 万吨

10.8 60.5 ☆ 3.7 - 1,535.1

尿素销量 万吨

8.6 63.9 1.5 10.6 473.3 502.8

其中

：

试生产期销量 万吨

7.0 47.5 ☆ 3.3 - 1,339.4

4

、

聚乙烯试生产期产量 万吨

2.3 5.0 ☆ ☆ - -

聚乙烯试生产期销量 万吨

2.2 4.2 ☆ ☆ - -

5

、

聚丙烯试生产期产量 万吨

2.4 3.7 ☆ ☆ - -

聚丙烯试生产期销量 万吨

2.0 3.3 ☆ ☆ - -

三

、

煤矿装备业务

1

、

煤矿装备产值 亿元

4.0 44.0 5.4 49.9 -25.9 -11.8

☆：当期未发生。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可能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

化、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

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资

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898� � �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49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在建煤矿发生事故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

站、本公司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2014年10月13日，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大

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中煤能源新疆天山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在建106煤矿， 在建设施工过

程中发生一起冒顶事故。本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发布了《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在建煤矿发生事故的公告》。

截至10月16日，该事故造成的井下被困人员已全部找到，其中1人获救，9人死亡。其他相

关善后工作仍在积极进行中。

由于106煤矿尚处于建设过程中，上述事故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公司将向投资者及时披露进展状况并提醒投资者在买卖本公司股份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4-35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四环生物，股票代码：

000518）于2014年10月15日、10月16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方式,对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1、2014年10月15日,公司发布了“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

公司2014年1-9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700万，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将

在2014年10月31日披露，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2、公司留意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埃博拉疫情出现扩散趋势。据了解，目前公司所生产的产

品与对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疫苗等均不存在相关性。

3、公司、第一大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股票异常波动期间第一大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5、近期公司未发现定期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漏的情形,或者因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异常波动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6、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7、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6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4-36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说明：2014年10月15日公司披露了201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临-2014-34

号)，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的相关要求，现补充更正披露公司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变动情况。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2．业绩预告类型：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原披露数：

项目 本报告期 去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约盈利

2700

万元

316.2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0.0262

元

0.0031

元

现补充更正为：

（1）2014年1-9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去年同期

（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约盈利

2700

万元

198.08

万元

约比去年同期增长

1263%

基本每股收益 约

0.0262

元

0.0019

元

（2）2014年7-9月业绩变动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

2014

年

7

月

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去年同期

（

2013

年

7

月

1

日

-2013

年

9

月

30

日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约盈利

410

万元

316.22

万元

约比去年同期增长

30%

基本每股收益 约

0.0040

元

0.0031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同向上升的主要原因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以及控股子公司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同比费用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

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19� � �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4-067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0月1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0月15日至2014年10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6日交易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0月

15日下午15:00至2014年10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188号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吴建明先生主

持。

5、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4名，代表股份数147,044,11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3.0321%。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2,

870,0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201%。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9人，代

表股份14,174,0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19%。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20名， 代表股份30,048,9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373%。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

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

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人或股东

委托代理人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最终形成如

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7,031,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1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弃权0股。

此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表决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

权的 2/3�以上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146,967,7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0％；反对76,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0％；弃权0股。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7,031,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1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弃权0股。

此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表决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

权的 2/3�以上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辞职并增补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张恕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146,967,7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0％；反对1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弃权6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31％。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辞职并增补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表决，张红先生及徐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5-1关于选举张红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565,2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70,074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1.7505%。

5-2关于选举徐亮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4,565,2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70,074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7505%。 本次补选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黄浩、胡政生两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15� � � �证券简称：美利纸业 公告编号：2014-101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卫市兴中实业有限公司

债权债务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9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卫市兴中实业有限公司签署<实物资产交易合同>的议案》。

公司拟将部分固定资产以6,717万元出售给中卫市兴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中实业），

兴中实业拟以享有公司的38,204.40万元债权中的6,717万元作为本次实物资产交易的支付对

价。目前上述交易事项正在办理当中。该笔交易完成后兴中实业还将享有公司31,487.4万元债

权。

截止公告日，公司负有兴中实业债务38,204.40万元，具体形成原因如下：

一、因公司与兴中实业的资产置换事项，公司负有兴中实业263.20万元债务。

二、公司代兴中实业支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费10万元，因此抵减

公司负有的兴中实业10万元债务。

三、兴中实业支付公司往来款项8,223万元，因此公司负有兴中实业8,223万元债务。

四、根据兴中实业与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诚旺）签署的《北京兴诚旺

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卫市兴中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 兴诚旺同意将其对公司的29,

728.20万元的债权转让给兴中实业，公司因此负有兴中实业29,728.20万元的债务。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000815� � � �证券简称：美利纸业 公告编号：2014-102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14年10月8日分别以直接送达或邮件

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表决截止时间为2014年10月16日中午12点。会议应

参加表决的的董事9人，实际表决的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关于预计与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张强先生、严肃先生、田生文先生、许仕清先生、张子珉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

2014-103）。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000815� � � �证券简称：美利纸业 公告编号：2014--103号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简介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受中国

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纸业）的委托，决定全年为其加工纸张费用不超过100

万元。

2、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第十七次董事会议审议

了关于预计与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强先生、严肃先

生、田生文先生、许仕清先生、张子珉先生（属于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条规定的

关联董事的第（二）种情形）进行了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3、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无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

加工纸张

）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不超过

100

万元

0 0

小计 不超过

100

万元

0 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童来明

注册资本：173,300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丙3号楼710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范围：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重要工业品生产资料的投资开发；金

属材料、建筑材料、木材、水泥、化轻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及其制品、服装、纸张、橡胶、轮

胎、机电产品、电线、电缆、汽车的销售；进出口贸易；与物资开发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截止2014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3,422,742.75万元，净资产1,114,809.8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941,426.32万元,净利

润-13,395.92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国纸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

等对待，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2、本公司同关联方之间代购代销及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

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由双

方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费用”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接受关联方中国纸业的委托，为其加工纸张并收取相关费用，既充分利用了自身的

有利生产条件，又增加了公司的收入，对公司具有积极的影响。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是在与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双方遵循

市场化原则，按国家统一规定或市场价格结算，交易定价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及安排公平合

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经审查相关材料，我们认为公司与中国纸业之间发生的上述关

联交易能够增加公司收入，符合公司和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同意提交公司六届十七次董

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关于表决程序及公平性的意见：公司六届十七次董事会议在召集、召开审议本

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

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在定价方面公平合理，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书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002633�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4-083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决议公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9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询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申科滑动轴承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2014－081号公告），现修正如下：

原公告“一、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中（二）拟置入资产：杨定国

所持海润影视1.33%的股权不再纳入拟置入资产，即拟置入资产调整为刘燕铭等49名交易对方

持有海润影视合计98.67%的股权。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金额

（

元

）

出资比例

（

%

）

1.

刘燕铭

28,686,000 36.97%

2.

赵智江

4,646,000 5.99%

3.

赵浚凯

1,594,000 2.06%

4.

王崎

435,000 0.56%

5.

罗贵生

870,000 1.12%

6.

孙丽

2,022,687.50 2.61%

7.

陈铁

1,310,000 1.69%

8.

张小军

1,266,000 1.63%

9.

蒋晓梅

839,000 1.08%

10.

蒋晓荣

548,000 0.71%

11.

魏鉴

601,000 0.77%

12.

罗小凤

179,000 0.23%

13.

余浩江

161,000 0.21%

14.

连联

435,000 0.56%

15.

王文彬

267,611.11 0.34%

16.

张春雨

102,000 0.13%

17.

刘宏宇

99,000 0.13%

18.

陈艳

201,000 0.26%

19.

王存林

1,156,000 1.49%

20.

孙允亭

29,000 0.04%

21.

蒋欣

30,000 0.04%

22.

陈迪

366,000 0.47%

23.

张培

384,000 0.49%

24.

陈漫虹

566,000 0.73%

25.

赵瑜

39,000 0.05%

26.

唐凡

101,000 0.13%

27.

郭峰

1,870,500 2.41%

28.

扶伟聪

549,701.39 0.71%

29.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725,000 2.22%

30.

广州西域至尚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518,000 0.67%

31.

北京中欧卓越南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034,000 1.33%

32.

上海润熙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034,000 1.33%

33.

北京普凯沅澧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690,000 0.89%

34.

云南中民云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690,000 0.89%

35.

浙江天堂硅谷七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862,000 1.11%

36.

北京七弦清风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2,000,000 2.58%

37.

杭州永宣永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379,000 1.78%

38.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379,000 1.78%

39.

新疆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690,000 0.89%

40.

苏州贝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776,000 1.00%

41.

福州市万家兴业股权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776,000 1.00%

42.

广东盈峰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724,000 2.22%

43.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379,000 1.78%

44.

宁波杭州湾新区软银天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586,000 0.76%

45.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690,000 0.89%

46.

北京德同长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6,896,000 8.89%

47.

无锡国创文化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345,000 0.44%

48.

昆山雷石雨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379,000 1.78%

49.

武汉雷石信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646,500 0.83%

合计

76,552,000 98.67%

上述表格序列45、46、47、48、49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有误，现修正如下：

45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646,500 0.83%

46

北京德同长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690,000 0.89%

47

无锡国创文化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6,896,000 8.89%

48

昆山雷石雨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45,000 0.44%

49

武汉雷石信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379,000 1.78%

原公告“一、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中（六）发行数量按照发行股份

购买的资产作价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8.28元/股计算，股数不足一股的，交易对

方各方自愿放弃，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为265,074,816股股份（详见下表），最终发

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发行股份数量

1

刘燕铭

99,330,349

2

赵智江

16,087,596

3

赵浚凯

5,519,506

4

王崎

1,506,264

5

罗贵生

3,012,528

6

孙丽

7,003,913

7

陈铁

4,536,106

8

张小军

4,383,748

9

蒋晓梅

2,905,185

10

蒋晓荣

1,897,546

11

魏鉴

2,081,068

12

罗小凤

619,819

13

余浩江

557,490

14

连联

1,506,264

15

王文彬

926,650

16

张春雨

353,193

17

刘宏宇

342,805

18

陈艳

695,998

19

王存林

4,002,854

20

孙允亭

100,417

21

蒋欣

103,880

22

陈迪

1,267,339

23

张培

1,329,667

24

陈漫虹

1,959,875

25

赵瑜

135,044

26

唐凡

349,730

27

郭峰

6,476,937

28

扶伟聪

1,903,438

29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973,117

30

广州西域至尚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1,793,666

31

北京中欧卓越南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3,580,407

32

上海润熙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3,580,407

33

北京普凯沅澧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2,389,247

34

云南中民云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389,247

35

浙江天堂硅谷七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984,827

36

北京七弦清风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6,925,353

37

杭州永宣永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775,031

38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4,775,031

39

新疆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2,389,247

40

苏州贝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687,037

41

福州市万家兴业股权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2,687,037

42

广东盈峰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969,654

43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775,031

44

宁波杭州湾新区软银天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2,029,128

45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2,389,247

46

北京德同长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23,878,619

47

无锡国创文化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1,194,623

48

昆山雷石雨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775,031

49

武汉雷石信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238,620

合计

265,074,816

上述表格序列45、46、47、48、49对应的发行股份数量有误，现修正如下：

45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2,238,620

46

北京德同长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2,389,247

47

无锡国创文化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23,878,619

48

昆山雷石雨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194,623

49

武汉雷石信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775,031

特别说明： 由于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导致上述错误的出现，在此向广大投资者致

以最诚挚的歉意。公司董事会将在后续工作中不断加强对信息披露事务的管理，保证信息披露

的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保障投资者利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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